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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绿化事业发展，
美化生活环境，建设宜居宜业宜游雄关，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森林法》和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
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绿化的规划、
建设、保护、管理等活动。

法律、法规对绿化工作已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
第三条 绿化工作应当坚持以人为本、以水定绿，科学

规划、因地制宜，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生态优先、共建共享
的原则。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绿
化工作，将绿化建设纳入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市行政区域内绿化工作。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职责做好辖区内的绿化

工作。
发展改革、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

交通运输、水务、农业农村、文化和旅游、公安、市场监管、城管
执法、应急、环卫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绿化相关工作。

绿化委员会应当充分发挥组织领导、宣传发动等作用，
指导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加强义务植树的科技推广，增强公
众绿化意识。

第五条 绿化委员会可以对权属明确、交通方便、符合
国土空间规划、适宜种植条件的区域规划义务植树示范基
地。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建设义务植树基地。

鼓励单位和个人以抚育管护、投资捐赠、认种认养、植
树纪念、科普宣传、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绿化工作。

第六条 鼓励和支持开展绿化科学研究，促进绿化科
技成果的转化应用，采用先进节水技术，研究推广有害生物
防治技术，提高本市绿化水平。

第七条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新闻媒体应
当加强绿化宣传教育，普及绿化科学知识，增强社会自觉爱
绿植绿护绿意识。

第八条 市、镇人民政府鼓励村（居）民委员会、村集体
经济组织进行绿化建设和养护，并根据实际情况给予资金、
技术等方面的支持。

对在绿化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市人民政府
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支持绿化相关行业协会组织开展行业培训，建立健全
行业自律制度，引导成员参与绿化工作，承担社会责任。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享受良好绿化环境的权
利，有保护绿化成果的义务。

第十条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城管执法部门应当根据
本条例工作职责向社会公布受理投诉、举报的方式、途径和
受理范围。

第二章 城市绿化

第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
门和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等共同编制城市绿化规划。

城市绿化规划应当遵循和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关于
绿地建设的相关要求，根据人口规模、服务半径、城市面积、
可供水量，确定绿化目标、绿地空间结构和布局，明确各类
绿地的规划设置标准和控制原则，分层次合理布局各类绿
地，确定各类绿地范围的控制线。

第十二条 绿化建设责任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公园绿地、广场用地、防护绿地、区域绿地，按照建

设管理养护责任分工，由绿化行政主管部
门或者相关建设单位组织建设；

（二）建设工程项目附属绿地的绿化
由建设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组织建设；

（三）单位附属绿地由建设单位组织建设；
（四）铁路、公路、湖泊、河道、水库等管

理范围内绿地由有关建设单位组织建设。
除前款规定以外，绿化建设责任不明

确的，由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按照
有利于建设并方便管护的原则确定。

第十三条 城市新建、改建、扩建的工程建设项目和开
发住宅区项目，需要绿化的，应当规划绿化用地，绿地率应
当符合国家规定和标准。

第十四条 城市建设工程附属绿化工程的设计、施工、
监理等，应当符合国家、省、市有关技术标准、规范和信用信
息管理规定。法律法规对设计、监理等有资质要求的，应当
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建设费用应当纳入建设工程
总投资。

第十五条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结合本市地理气候
特征，科学规划绿化树种，编制适生植物名录，制定切实可
行的劣质树种淘汰更新规划。

建设工程附属绿化工程的设计，应当体现地域特色，注
重选用乡土适生植物，适度引进适应本市自然条件、节水耐
旱、耐盐碱及兼顾绿化美化效果的植物品种。

公园绿地和居住小区绿地的建设，应当以植物造景为
主，合理配置乔木、灌木、地被植物，保持植物多样性。适当
配置游憩设施和服务设施，满足市民休闲、娱乐、健身和亲
近自然的需要。

第十六条 建设工程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按照基
本建设程序审批时，应当有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参加审查。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
定的绿地率和绿化工程设计方案进行施工。设计方案确需
改变的，应当经原批准机关审批。

第十八条 园林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应当通知绿化行政
主管部门参与，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监督
工程竣工验收。

第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对城市零星地、边角地等
进行绿化建设，城市更新改造腾出的土地，倡导建成街头绿
地、口袋公园。

第二十条 鼓励和支持老旧小区实施绿化提升改造，
改善绿地景观环境，完善绿地服务功能。

第二十一条 绿化建设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及相关技
术规范，与地上地下各类管线等市政公用设施保持规定
的安全距离。市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在核定建设工程
项目用地位置和界线时，应当兼顾管线安全和树木生长
需要。

第二十二条 新建城市道路时，应当按照林荫道路标
准建设；改建、扩建城市道路时，应当按照相关标准合理设
置绿化带，种植行道树，优先保护原有树木和绿化景观。

行道树应当按照有关技术规范种植，因地制宜选用遮
荫效果良好的树种，符合行车视线、行车净空、道路照明和
行人通行的要求。

鼓励露天停车场等地面按照技术规范进行绿化，种植
可以遮阳的树木，建设林荫停车场。

鼓励沿街单位庭院拆墙透绿，做到庭院绿化与街道绿
化融为一体，特殊安全需要的除外。

鼓励适宜立体绿化的建筑物、构筑物、公共空间等实施
多种形式的立体绿化。

鼓励沿街单位和商业网点在门前设置符合城市管理规
定的花箱、花盆和花架等，对门前进行美化。

第二十三条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有计划地对绿地
进行改造提升，增强绿地的开放性、便民性，拓展绿地服务
功能和绿色共享空间。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生态防护绿地
建设，实施重点区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推进湿地公园、郊野
公园等建设。

第三章 镇村绿化

第二十四条 镇人民政府应当科学开展国土绿化，实
施生态修复，促进乡村振兴，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第二十五条 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编制镇级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村庄规划中应当综合考虑土地属性、土地利
用结构和土地适宜性等因素，科学划定绿化用地、合理确定
镇村绿化目标和重点任务。

第二十六条 镇人民政府和绿化、自然资源、农业农
村、水务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结合林业草原生态保护
修复、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项目，统筹开
展农田防护林建设。积极开展中幼林抚育、退化林修复，修
复村庄周边缺株断带、林相残破的生态廊道和农田林网，提
升生态防护功能。

第二十七条 镇人民政府应当坚持生态效益与经济效
益相结合，科学发展特色林果、花卉苗木等经济林，促进镇
村增绿，农民增收。

第二十八条 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组织村
民参加农村绿化建设，对村旁、宅旁、路旁、水旁植树绿化。

鼓励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用村庄边角地、空
闲地等，建设供农村居民休闲娱乐的镇村公园和绿地广场。

引导村民打造各具特色的花园式庭院，提升庭院绿化
水平。鼓励村民委员会将绿化工作纳入村规民约。

第四章 保护管理

第二十九条 绿化管护责任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公园绿地、广场用地、防护绿地、区域绿地，由绿化

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部门负责；
（二）居住小区绿地实行物业管理的，物业服务企业按

照约定为绿化管理责任人；居住小区绿地业主自行管理的，
业主为绿化管理责任人；居住小区绿地未实行物业管理且
业主未自行管理的，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明确绿化管理
责任人，管护费用由相应业主承担；

（三）单位附属绿地，由该单位负责；
（四）铁路、公路、湖泊、河道、水库管理范围内的绿地由

其主管部门或者相关责任单位负责；
（五）镇辖区内的公共区域绿地由镇人民政府负责。
其他绿地，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确定绿化管护责任人。
除前两款规定以外，绿化养护管理责任不明确的，由市

人民政府确定。
第三十条 绿化管护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技术规范加强绿

地灌溉、有害生物防治、防火以及绿化设施维护等养护管理工
作，及时补种缺损苗木，保持树木花草繁茂和设施整洁完好。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绿化管护单位的保护和管理
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建立定期通报机制。

第三十一条 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绿化用
水价格调整机制，水务、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合理配置生
态绿化用水，有序开展节水绿化。

第三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城市绿化
规划用地性质或者破坏绿化规划用地的地形、地貌、水体和
植被，不得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

第三十三条 因建设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
城市绿地的，占用者应当报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按照
有关规定办理临时用地手续。

临时占用城市绿地的时间一般不得超过两年，占用期
满后，由占用者恢复绿地原貌，并移交绿化管护责任人。恢
复绿地原貌的费用由占用者承担。

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损坏城市绿
化及其附属设施等行为：

（一）在树木和绿化设施上涂、写、刻、画、缠绕和悬挂重物；
（二）在绿地内倾倒、排放有毒有害物质，堆放、焚烧物

料、饲养动物、露营、烧烤、搭棚；
（三）攀折、钉拴树木，采摘花草，践踏地被；
（四）以树承重、就树搭建；
（五）在绿地内采石取土、开垦种植蔬菜、硬化树穴树池

等方式损坏植物；

（六）损毁树木支架、栏杆、标识标牌等绿化设施；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损坏绿地、树木、绿化设施

的行为。
第三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砍伐城市树木。
因下列原因确需砍伐城市树木的，应当经绿化行政

主管部门批准，并补植相应数量的树木或者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

（一）树木已经死亡的；
（二）发生检疫性病虫害，采取防治措施未能有效治理的；
（三）因工程建设、影响人身或者居住安全、危害公共设施

运行安全等原因确需移植但是无法移植或者无移植价值的；
（四）因树木衰老需要更新且无移植价值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六条 因树木生长影响人身、交通、管线等安全

或者采光的，绿化管护责任人应当按照绿地养护技术规范
及时组织修剪树木、消除影响；绿化管护责任人未及时修剪
的，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督促、指导其修剪。

第三十七条 因不可抗力致使树木倾斜危及管线安全
时，管线管理单位可以先行扶正或者砍伐树木，但是，应当
及时报告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绿地管理单位。

第三十八条 在城市公共绿地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
的，应当持市场监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在公共绿地管理
单位指定的地点从事经营活动，并遵守相关规定。

第三十九条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
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古树名木的档案和标志，划定保护范
围，加强养护管理，及时抢救复壮，并建立电子信息数据库。

第四十条 严禁砍伐或者迁移城市古树名木。因特殊
需要迁移古树名木，应当经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
报同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未经批准或
者未按照批准的绿化工程设计方案进行施工的，由城管执
法部门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擅自占用城
市绿化用地的，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限期退还，恢复原状，可
以并处按照占用的城市绿化用地面积每平方米二百元以上
一千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由城管
执法部门责令停止侵害，可以并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
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应当给予治安管
理处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
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擅自砍伐城
市树木的，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停止侵害，可以并处五百元
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应
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对不服从
城市绿地管理单位管理的商业、服务摊点，由城管执法部门
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规定，砍伐或者擅
自迁移城市古树名木的，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停止侵害，可
以并处树木价值一至五倍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及其
工作人员在绿化管理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

嘉峪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1号）

《嘉峪关市绿化条例》经嘉峪关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3年12月26日通过，已由甘肃省第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2024年3月27日
批准，现予公布，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

嘉峪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年4月18日

嘉 峪 关 市 绿 化 条 例
（2023年12月26日嘉峪关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2024年3月27日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批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单位名称

天宝热弯工艺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群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福口居老北京铜锅涮肉

东湖生态旅游景区

嘉峪关碧桂园城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甘肃东鹄商贸有限公司

嘉峪关市天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嘉峪关中安嘉晟劳务有限公司

甘肃陇之燚人力资源服务公司

嘉峪关奥福捷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嘉峪关饿了么运营中心

嘉峪关市泰扬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嘉峪关市泰扬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馨弘医养养老公寓

嘉峪关丰源农业科技示范园

甘肃博林丰汇新能源有限公司

嘉峪关市顺德鑫商贸有限公司

世纪阳光物业公司

舜辰颐养中心

嘉峪关金轮悦玺酒店

西部天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新华北路德克士

嘉峪关市东瑚明珠大酒店

嘉峪关市洣兰纳家居装饰中心

人数

13

6

10

10

5

10

10

10

5

5

16

16

12

10

10

12

10

20

2

4

18

12

5

3

用工岗位

操作工、司机、厨师、门房师傅

设备调试、维修辅助人员

服务员

讲解员

秩序维护员、保洁

销售专员、业务拓展经理

物业经理、营销经理、置业顾问、案场客服、会计、土建

保洁

电器检修、机械检修、电工、机修工

运行值班员、检修工

C端运营、市场经理、全职骑手

全、兼职骑手/送餐员、人事主管、闪电仓储备管理、
闪电仓理货分拣员、餐饮储备店长

电单车换电员、电单车调度员、电单车维修员

厨师、护工、护士、前台接待、客房服务员

农活普工、机械工、农业技术人员

销售经理、售后安装

打磨工、装车工

物业管家及收费员、秩序维护员、保洁、维修工、绿化工

护理员

前厅经理、客房服务员、保安、保洁茶楼领班、茶楼服务员

储备管理、理货员、收银员、理货员、水产理货员、大肉刀手

管理干部、收银员、后厨大姐

现场施工管理员、物业管理员、客房服务员、维修技工、置业顾问

设计员、销售

联系电话

13993761390

13830182271 18993770897

18693762055 5827766

17709478882 15609473708

13993716097

18193796838

6225777 19173786140

17394189419

17793795997

13993789876

13209482221

18179221204
17394197725 15593290006

15593789168

13993781322

13993770938

15719395107 15593293986

18993795388

15309479788 17309470009

18693766617 18009471008

18293767659

18620979277

17709473361 15393261760

13830798882

15101759391

报 名 地 址 ：市 人 才 流 动 服 务 中 心（南 湖 政 务 服 务 中 心 一 楼 市 人 力 资 源 市 场） 咨询服务电话：0937—6789792 监督电话：0937— 6211063 市人社局网址：http://www.gsjyg.lss.gov.cn/

温馨提示：热忱欢迎广大用工单位和各类求职人员提前到人力资源市场办理招聘、求职登记。

任何单位与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劳动者收取押金，如不能兑现招聘时
所承诺的工资待遇，可向劳动部门举报，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嘉峪关市2024年“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招聘信息
序号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单位名称

嘉峪关市天工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嘉峪关水墨名关假日酒店

嘉峪关汇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嘉峪关亚米叼馋餐饮有限公司

锦泰物业

康安物业公司

甘肃嘉鑫劳动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紫玉管理公司 ( 酒钢宾馆 、嘉峪关宾馆、
汇力商务公寓、配餐服务分公司）

嘉峪关市恒钰辰星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嘉峪关市恒树健身中心

知味鲜

嘉峪关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山水明珠幼儿园山水方塘绘本馆

嘉峪关市嘉和人力资源有限责任公司

嘉峪关置地阳光房地产公司

峻钰轩人才服务中心

山水多艺猴艺术培训学校

陇聚德物业公司

嘉峪关海鑫钢结构有限公司

嘉峪关新绿地苗木农业专业合作社

人数

7

4

18

6

6

10

32

51

5

5

7

4

3

18

1

15

8

6

10

6

用工岗位

技术员、销售专员

前台接待、司机

炉前工、操作工、检修工、电焊工

店长、服务员、切配

小区保洁员、物业管理员

物业管家及收费员、秩序维护员、保洁、维修工、绿化工

陪护工、消防监控员、保安、厨师、保洁员、餐厅服务员、
钢卷包装工、塑料制品工、监测人员、实验室检测人员、
司机13993776325、保洁员、消防监控员13619370970

铁路小区保洁员15095680165

配餐服务公司（厨师、帮厨、切配工、面点工、服务员、送餐司机）
嘉宾、酒宾（保洁员、保安员、洗碗工客房服务员、餐饮服务员、

前厅接待）
汇力商务公寓（前厅接待、餐厅服务员、客房服务员、洗碗工、保安）

工程维修作业区招聘（维修电工、网络维护管理员）

声乐教师

健身教练

服务员、配菜、凉菜小工、传菜员

物业经理、售楼人员、物业客服

幼儿园门卫、绘本教师

索通公司一期、二期帮厨、保安、保洁、绿化、国企帮厨（缴纳五险）、
国企招聘中级消防证人员（缴纳五险）

信息部部长

高铁乘务员、风电运维工程师

口才、舞蹈、钢琴、幼儿教师

收费员、保安

销售文员、车间操作工、库管

厨师、苗圃杂工

联系电话

13399428988 15009473115

13399474465

17748926718 15693472006

18219910772 17344139860

17394183931 6310567

15309479788 17309470009

6268144

15293498564
6313556
6301133

13321269960

18219910772 17344139860

18219910772 17344139860

13399426467

18298960885

13809377171 13830767575

15348079993

13809377171 13830767575

13309477171 15393262219

13809377171 13830767575

13139499144

18298968855

15352175555


